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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38               证券简称：通威股份              公告编号：2022-076 

债券代码：110085               债券简称：通 22转债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包头市投资年产 20 万吨高纯晶硅及配套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投资标的名称：年产 20万吨高纯晶硅及配套项目 

 项目投资金额：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140亿元 

 特别风险提示： 

1、项目实施尚需办理土地、电力、环评、安评等前置手续，如因国家或地方有

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条件发生变化，该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顺延、变更、

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2、受政策调整、电站业主融资状况、电网消纳水平、土地供应、疫情等因素影

响，可能会导致光伏市场需求变化，产品价格发生大幅波动，导致项目收益不达预

期。 

3、公司在光伏行业深耕多年，高度关注并持续跟进高纯晶硅领域的各种技术，

研发能力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但光伏行业技术更新、产品升级较快，未来若公司在

高纯晶硅方面的技术研发落后于行业，新项目可能存在盈利不达预期的风险。 

4、本项目涉及投资金额约 140亿元，金额较大，公司将充分利用自有资金，并

采取多种筹融资渠道。但可能因为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不利变化、信贷紧缩或者资本

市场大幅波动，使项目建设可能无法筹措足够的资金，导致项目建设进度不达预期。 

5、项目实施过程中如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一、投资概述 

内蒙古包头市风光清洁能源资源丰富、电量富足，晶硅光伏产业发展速度位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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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前列，具备继续发展高纯晶硅等绿色能源项目产业链的先决条件。为持续增强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通威股份”或“公司”）在光伏产业的竞争优势，

推动公司实现高纯晶硅和太阳能电池业务 2024-2026年发展规划，助力包头市打造

全球领先的新能源产业高地，本着互惠共赢、共同发展原则，公司拟与包头市昆都

仑区人民政府签署《高纯晶硅三期及配套项目投资协议书》（以下简称“《投资协

议》”），就公司在包头市新增投资约 140亿元，建设年产 20万吨高纯晶硅及配套项

目达成合作。 

上述事项已经通威股份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根据《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通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等相关规

定，本事项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投资事项不属于《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所规定的关联交易，也

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所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交易对方名称：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政府 

2、住所地：内蒙古包头市钢铁大街 29号 

3、性质：地方政府机构 

4、与上市公司的关系：无关联关系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年产 20万吨高纯晶硅及配套项目 

2、项目地点：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 

3、项目规模及投资：投资建设年产 20万吨高纯晶硅及配套项目，总投资额约

140亿元。 

4、项目建设期：项目在各方面要素保障具备且市场环境无重大变化的情况下，

预计于 2024年内竣工投产。 

四、协议主要内容 

1、协议双方 

甲方：包头市昆都仑区人民政府 

乙方：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2、项目概况 

见本公告“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所述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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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投资方式 

由乙方指定的项目公司行使和履行乙方在协议中的相关权利与义务。 

4、项目用地 

项目选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项目用地不低于 1300亩。 

5、主要权利与义务 

（1）甲方需在约定时间满足乙方施工与生产运营所需的用地、用水、用电、用

气、道路、排水系统等资源配套。 

（2）甲方为乙方项目配套能耗指标，协助乙方办理项目所需规划、土地、环评、

安评、消防、用水权等开工所需的全部前置手续。 

（3）甲方积极落实乙方应享受的有关扶持政策及优惠政策，并积极为乙方争取

其他符合要求的国家、自治区、市相应优惠政策。 

（4）甲方协调为乙方（或乙方指定的关联公司）在包头市行政管辖范围内区域

一次性或分批次获取光伏发电和风电建设指标共 5GW，并提供符合本项目规划建设

的光伏和风电电站项目用地。 

五、协议生效时间及条件 

协议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加盖公章，并经甲方政府常务会审议

通过、经乙方董事会和/或股东会审议通过后正式生效。 

六、其他约定 

协议双方应积极履行本协议。如因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调整，双方可另行协

商。若因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导致协议无法继续履行，则协议终止，同时豁免双方

的违约责任。 

七、对公司的影响 

打造“世界级清洁能源企业”是公司的目标愿景。本项目的实施符合公司在高

纯晶硅业务方面的发展规划，有利于公司充分发挥已形成的技术、成本、品质、管

理等综合优势，进一步巩固公司在高纯晶硅领域的龙头地位。 

本项目将于 2024 年内竣工投产，预计不会对公司 2022年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构

成重大影响。按照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硅业分会最近一日（2022 年 8 月 17 日）

公布的国内单晶致密料成交均价 30.32万元/吨（含税）测算，本次 20 万吨高纯晶

硅项目投产后，预计将实现营业收入约 537亿元/年（不含税）。以上数据为根据目

前的价格行情测算，未考虑未来市场变化的不确定性，不构成对该项目的业绩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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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风险分析及提示 

1、项目实施尚需办理土地、电力、环评、安评等前置手续，如因国家或地方有

关政策调整、项目审批等实施条件发生变化，该项目的实施可能存在顺延、变更、

中止或终止的风险。 

2、受政策调整、电站业主融资状况、电网消纳水平、土地供应、疫情等因素影

响，可能会导致光伏市场需求变化，产品价格发生大幅波动，导致项目收益不达预

期。 

3、公司在光伏行业深耕多年，高度关注并持续跟进高纯晶硅领域的各种技术，

研发能力处于行业领先地位。但光伏行业技术更新、产品升级较快，未来若公司在

高纯晶硅方面的技术研发落后于行业，新项目可能存在盈利不达预期的风险。 

4、本项目涉及投资金额约 140亿元，金额较大，公司将充分利用自有资金，并

采取多种筹融资渠道。但可能因为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不利变化、信贷紧缩或者资本

市场大幅波动，使项目建设可能无法筹措足够的资金，导致项目建设进度不达预期。 

5、项目实施过程中如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和相关法律法规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通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八月十八日 


